
韶关市民政局关于做好 2023 年第一批防疫物资
接收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民政局，市救助站、市福利院、市未保中心：

近日，省厅争取省物资保障组调配我市民政系统 2023 年第一

批无偿物资，包括包括维药祖卡木 8箱（200 盒/箱）、连花清瘟胶

囊6箱（360 盒/箱）、一枝蒿颗粒22 箱（100 盒/箱）及消炎退热

颗粒3 箱（120 盒/箱）等四类药品。为加强这批物资的管理，确

保物品接收、发放、使用规范有序，发挥应有作用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物资受益范围。本次无偿调拨的防疫物资主要用于全市

“一老一小”等民政服务机构对象及工作人员使用。民政服务机

构包括：养老机构、儿童福利机构、救助机构、残疾人福利机构、

殡仪馆及婚姻登记机关等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统筹安排，下拨分

配内容详见附件1。

二、规范物资管理。此批物资的分发方式有两种：快递和自

提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及时妥善将物资分发给相关机构和人员。

使用单位要安排专人负责有关物品的财务处理和实物管理工作，

要对接收的物品认真清点并进行登记造册，规范接收、储存、发

放、领用等程序，做到不私用、不挪用，专物专用。在使用的过



程中，要留意物资的有效期限，以便发挥物资的最大效用。及时

公示有关物资的分配使用信息。

三、及时报备分配方案。各单位收到物资后须及时进行分配，

填报《防疫物品分配使用明细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，于 2月 17 日前通

过OA 上报市民政局备案（盖章扫描版及可编辑电子版）。

四、其他事项。各单位要在收到物品5个工作日内，填报《防

疫物品接收证明》（见附件3），盖章后扫描报送市民政局办公室。

附件: 1.2023 年度第一批次省拨防疫物资安排表

2.防疫物品分配使用明细表

3.防疫物品接收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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